
- 1 -

闽财综〔2015〕37 号

在榕省直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

金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70 号）以及《关于稳定住房消

费支持刚性住房需求的若干意见》（闽建房〔2015〕4 号）精神，

盘活沉淀存量资金，加快住房补贴发放，支持职工刚性住房需求，

经请示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加快在榕省直单位住房补贴发放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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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快一次性住房补贴发放工作进度。在榕省直行政事业

单位符合一次性住房补贴发放条件的人员在申领住房补贴时，不

再要求必须购房或离退休。在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一次性住房补

贴发放工作原则上要求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办理完毕。请

各行政事业单位对本单位住房补贴发放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,

抓紧办理符合条件尚未领取住房补贴人员的住房补贴发放工作,

并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前将符合条件尚未领取住房补贴人员的名

单及应发放金额报送省直房改办。对于符合一次性住房补贴发放

条件的未购房者在申领住房补贴时，除可按原有渠道发放到个人

现金账户外，也可选择发放至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。

二、改变一次性住房补贴发放报批方式。从 2016 年起，在

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新调入人员符合一次性住房补贴发放条件

的，各单位应于下一年将应发放住房补贴所需金额列入部门预算

或单位财务收支计划，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发放。各单位在组织发

放住房补贴时,应严格按照有关政策文件规定,认真审核确认申请

人的条件、资格、发放标准,并报上级主管部门(应为厅级单位)

审定后发放,同时将发放人员名单报省直房改办备案。

三、加大售房收入上缴力度。在榕省直行政单位、财政全额

统筹发放住房补贴的事业单位售房款账户余额 (扣除住宅专项维

修资金、房产交易过程中的有关税费)应于 2015 年 7月 31 日前全

额上缴省级国库（国库账号信息为：“财政机关：福建省财政厅 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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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级次：省级 收款国库：国家金库福建省分库 监交机关：福

建省财政厅 预算科目名称：103014399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/其他

政府住房基金收入”，下同）。财政补助 50%住房补贴的事业单位

售房账户余额应于 2016 年 3月 31 日前全额上缴省级国库。自收

自支事业单位的售房款账户余额暂不上缴,待有关情况调研摸底

后再另行通知。

四、省直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切实推进住房补贴发放工作和

售房款余额上缴省级国库工作，对无特殊原因逾期不上缴省级国

库的单位，按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处理。

五、2016 年起，在榕省属企业单位住房补贴方案经财政部门

和房改部门核准后,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发放。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15 年 5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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